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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主席致詞(略)	
 

貳、董事長建議事項(略)	
 
參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(略) 
 

肆、報告事項(略) 
 
伍、校長補充報告:校務規劃與發展報告(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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陸、追認事項 

第一案 (教務處提) 

案由：113 學年度機械工程系申請「微奈米技術組」改名為「智慧製造組」，提

請 追認。 

說明： 

一、為配合國家 5+2 產業(智慧製造)發展的人才培育，因應產業結構變化、

配合國家政策與學校周圍產業需求，與就業市場轉型及人力需求，「微

奈米技術組」擬於 113 學年度更名為「智慧製造組」。將可使對應生源

學校的製造科別，如機械、製圖、板金、鑄造、模具等，於大學端繼續

深化先進製造技術，讓同學與家長更容易理解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11 年 12 月 28 日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討論

通過，並配合教育部收件期程先行函報教育部。 

辦法：追認通過並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，機械工程系微奈米技術組將於 113 學年

改名為智慧製造組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二案 (人事室提) 

案由：本校原會計主任蔡宗益助理教授於 112 年 2 月 1 日起退休卸任，會計主 

任乙職遺缺，提名企業管理系助理教授呂昭顯博士接任，提請 追認。 

說明： 

一、原會計主任蔡宗益助理教授因退休卸任，爰依規定提名本校企業管理系

助理教授呂昭顯博士接任會計主任乙職。 

二、呂昭顯博士學歷完備，並具財務管理及會計實務經歷，為人誠懇廉正，

負責盡職，是為會計主任適當人選，其學經歷相關資料如下： 

(一)學歷 

1.國立中正大學企業管理學系博士 

2.國立陽明交通大學醫務管理研究所碩士 

3.逢甲大學會計學系學士 

(二)經歷 

1.本校企業管理系助理教授(111 年 8 月迄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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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本校會計資訊系助理教授(98 年 2 月至 111 年 7 月) 

(2)本校企業管理系助理教授(97 年 2 月至 98 年 1 月) 

(3)本校企業管理系講師(92 年 8 月至 97 年 1 月) 

2.致遠管理學院醫務管理學系講師(90 年 8 月至 92 年 7 月) 

3.奇美醫院永康院區院長室成本組專員(84 年 7 月至 90 年 8 月) 

三、呂昭顯博士畢業於大學會計系，並曾實際從事會計相關工作 5 年以上，

符合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辦法」第二十一

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有關私立大學主辦會計人員資格之規定。 

四、本人事案並無違反私立學校法第四十四條規定：「學校法人之董事長、

董事、監察人及校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不得擔任所設私

立學校承辦總務、會計、人事事項之職務。」 

五、依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辦法」第二十條規

定：「學校法人主辦會計人員，由董事長提經董事會議通過後任免之；

私立學校主辦會計人員，由校長提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任免之。」 

辦法：討論通過後聘任之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三案 (陳立賢董事提) 

案由：本校第五任校長吳誠文博士薪資與宿舍安排事宜，提請 追認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本校第五任校長吳誠文博士之薪資與宿舍安排相關事宜，業已交校方

辦理。 (相關內容以密件於現場陳送董事成員閱覽)。 

二、 為能於 2 月開始核撥薪資，本案業經 112 年 1 月 9 日董事長批示，但

校長月薪薪資仍須經董事會追認通過。 

辦法：追認通過後，依董事會決議核撥薪資。 

決議：全體出席董事(張信雄、侯金英、莊南田、辛忠道、莊英男、陳立賢、陳

由賢、侯博義、吳英辰、吳中和、侯博裕、侯博明、羅智先、張光遠)追

認同意董事長批示之校長薪資金額；且任期內，學校教職同仁若調整薪

資，吳校長每月薪資比照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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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臨時動議(無) 

 

 

 


